
大连民族大学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管理办法（修订） 

 

为进一步深化实验教学改革，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增强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实验动手

能力、数据处理及查阅资料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管理能力和工程意识，强化综合性、

设计性实验教学管理，结合我校实验教学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要求 

1.综合性实验是指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或与本课程相关课程知识的实验。使

学生在掌握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的基础上，运用某一课程或多种课程知识，

对学生实验技能和实验方法进行综合训练。主要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实验动手能力、

数据处理以及查阅资料的能力。 

2.设计性实验是指给定实验目的、要求和实验条件，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加以

实现的实验。该种实验是结合课程教学或独立于课程教学而进行的一种探索性实验，它不但

要求学生综合多科知识和多种实验原理来设计实验方案，而且要求学生能运用已有知识去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主要培养学生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组织

管理能力。 

3.原则上每门含有实验教学要求的课程都要设置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含有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项目课程的总数原则不得少于有实验教学要求课程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实验

学时 8学时以上的课程都必须设置至少一个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现阶段未达到要求的，要

积极创造条件、改善实验环境，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 

二、审核程序 

1.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课程的任课教师，应根据该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或实验教学

大纲的要求，结合实验室的教育教学条件，负责设计综合性实验教学内容或编制设计性实验

教学要求，经实验室、系（专业）核准后，由教师所在学院进行论证和认定。 

2.各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各门课程申报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方案进行认真讨论、

审核。对审核合格的实验项目，由学院汇总后集中报教务处备案。 

3、教务处对各院（系）填报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进行汇总。 

三、项目管理 

1.学院对经过论证符合综合性或设计性实验要求的实验项目的教学过程要进行监督和

检查，对学生的实验报告、实验记录和结果等要进行抽查，确保实验内容符合综合性、设计

性实验教学要求。对不符合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要求的实验项目，直接转为其它类型实验。 

2.属于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实验报告需要进行标注，以便区别于其它类型实验报告。 

3.各学院负责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相关资料的存档和保管。 

4.每学期末，由实验室和专业组织对本学期开设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进行验收和总

结，并报教务处备案。 

5.教务处将会同教学质量评价与监控中心对各教学单位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设情况

进行检查。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设情况作为该门课程合格验收的一个重要指标。 

四、其它 



1.大力增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是更新实验教学内容和提高实验质量的重要途径，

各学院要加强对实验教学改革立项的领导和支持，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提供有力的保障。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